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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概况 

 

一、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

食品、酒类食品，下同)安全、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

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起草有关地

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推动建立落实食品药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

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负总责的机制，落实食品药品重大信息直报

制度，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二)负责食品的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参与制定食品安全管

理规范并监督实施。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贯彻落实

国家、省、市食品安全检查年度计划、重大整顿治理方案。组织

开展食品安全重大专项治理和综合检查。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计划、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等相关工作。 

(三)监督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化妆品相关标准

的执行，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

监督实施相关质量管理规范。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

事件监测体系，并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组织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核发

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四)监督管理放射性药品、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

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特殊药品(以下简称特殊药品)



和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中药材质量，监督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

和容器的使用，承担广州口岸药品进口备案工作。 

(五)负责制定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稽

查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协调、督查跨区域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组织开展相关产品抽样检验工作。建立

和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咨询、投诉、举报制度并组织实施，监督实

施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机制。 

(六)承担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综合协调，推动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督促检查市有关部门和区、

县级市人民政府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 

(七)负责推进食品药品诚信体系建设。制定全市食品药品安

全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动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电子

监管追溯体系和信息化建设。指导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检验检测和审评认证机构的业务工作。 

(八)组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对外交流与合

作，发布相关日常监督检查信息。承担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广告内容的审查工作。 

(九)负责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组织和指导食品

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

况。 

(十)指导、监督各区(县级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十一)承办市委、市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和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设行政单位 3 个；事

业单位 5 个，其中：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4 个、公益二类事业单

位 1个。 

  纳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 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

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单位 

2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执法分局 行政单位 

3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执法分局 行政单位 

4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5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6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7 广州市食品检验所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8 广州市食品医药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三、部门人员构成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总编制人数 638 人，

在职实有人数 459 人，其中：行政编制 232 人、事业编制 206



人、后勤服务人员 21 人；离退休人员 182 人，其中：离休 6

人、退休 176 人。 

  与 2014 年对比，编制人数增加 179 人，在职实有人员增加

62 人，退休人员增加 10人。 

第二部分  2015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2015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总体说明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2015 年收支总预算 

32,688.73 万元（详见表一），其中：本年收入 30,249.53 万元，

占收入预算 92.54%；本年支出 32,688.73万元。 

  二、2015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2015 年度收入预算 

32,688.73 万元（详见表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财政补助

收入） 28,659.95 万元（含一般公共预算 28,659.95 万元），

占 87.68%；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1,321.48 万元，占 4.04%；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 268.10 万元，占 0.82%；上年结转 2,439.20

万元，占 7.46%。 

  三、2015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一）全口径支出预算情况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2015 年度支出预算 

32,688.73 万元（详见表三），包括：基本支出 10,665.07 万元，

占支出预算 32.63%，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4,930.46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1,853.1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881.42

万元；部门项目支出 22,023.66 万元，占支出预算 67.37%。 

  与 2014 年对比，支出预算增加 10,179.82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增加 1,614.44 万元，项目支出增加 8,565.38 万元，主要

是新一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工商、质监、经贸委食品

监管职能划入，职能增加、人员增加，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

经费（主要是食品抽检项目经费）相应增加。 

  按支出预算的功能分类，包括科学技术支出 553 万元，占 

1.6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8.12 万元，占 4.77%；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8,488.96 万元，占 87.15%；住房保障支

出 2,088.65万元，占 6.39%。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 

  1.支出预算规模变化情况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2015 年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支出 28,659.95 万元（详见表四），比上年预算增加 

8,488.6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9,928.47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58.86 万元；项目支出  18,731.48 万元，比上年增加 

7,029.74万元。 

  2.支出预算结构及具体安排情况 

  按支出预算的功能分类，2015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用于以

下方面： 



科学技术支出 553 万元，比上年减少 486.78 万元，下降 

46.82%，主要是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减少信息化建设项目预算。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2.35万元，比上年增加 164.80万

元，增长 11.88%，主要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职能增

加，退休人员增加，相应增加离退休费预算；在职人员增加，社

保缴费相应增加。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4,603.70 万元，比上年增加 

8,532.01万元，增长 53.09%，主要是由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

制改革，从工商、质监、经贸委、农业局划入有关职责，相应增

加食品监管所需专项经费。 

住房保障支出 1,950.90 万元，比上年增加 278.57 万元，

增长 16.66%，主要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职能增加，

人员增多，住房改革支出相应增加。 

  3.项目支出安排具体情况 

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部门项目支出 18,731.48万元（具

体项目详见表五）。 

四、“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5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三公”经费预算合计

459.72万元（详见表六），比上年预算增加 75.2万元，增长 19.5%。

其中： 

1.因公出国（境）经费 113.4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2 万元，

主要是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 2015 年因公出



国（境）经费预算比上年预算减少 2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28.18 万元，主

要是 2015年没有安排公务用车购置。 

3.公务用车运行费 319.5 万元，用于保障 47 辆公务用车和

5 辆特殊专业用车运行费用，比上年预算增加 99.84 万元，主要

原因：一是 2014 年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

市建设“食得放心”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食品监管执法分局

新购置 2 辆食品快速检测车，相应增加车辆运行费；二是由于

2014 年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市质监局食品生产

许可审查中心、经贸委广州市酒类检测中心分别并入我局审评认

证中心和食品检验所，并转入三辆公务用车，相应增加我局车辆

运行费；三是增加食品生产、流通和酒类的抽检任务，业务量较

上年有大幅度增长，局属检验机构抽检用车辆经费随之增加；四

是虽新增食品生产加工环节、流通环节、酒类生产经营监管等工

作职责，监管相对人和监管任务大幅增加，车辆编制没有增加，

一定程度上造成执法执勤车辆不足，为及时完成监管执法任务，

除合理安排使用在编车辆外，还有部分临时租用车辆。 

4.公务接待费预算 26.82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5.54 万元，

主要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从工商、质监、经贸委划入

编制和人员，相应增加人员和经费，按公务接待费预算定额标准

相应核定增加经费。 

五、会议费预算情况 



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会议费预算 220.42 万元（详见表

六），主要用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

化妆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工作会议、食品检

测检验业务会议及管理评审会议、药品检验技术会议、医疗器械

不良事件监测工作会议、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会议及开展食品

药品监督检查技术业务等相关会议，比上年预算减少 27.03 万

元，下降 10.9%，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控会议数量、会期。 

六、项目支出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5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13392.09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13391.59 万元（具体项目详见表

七） 

七、预算绩效评审项目情况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的通

知》（穗财绩„2014‟59号）规定，纳入 2015 年部门预算绩效

评审的项目 1个，涉及项目预算金额 5602万元（详见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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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015 年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15 年部门预算安排中，本部门没有分配给其他部门、

企业或转移支付区县使用的专项资金。 

 

 

 

 

 

 

 

 

 

 

 

 

 

 

 

 

 

 


